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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郑 州 市 财 政 局 
文件 

 

 

郑人社就业〔2012〕15 号 

 

 

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郑州市财政局 

关于印发郑州市使用就业专项资金开展职业培训 

及职业技能鉴定操作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充分发挥就业专项资金的作用，提高资金使用的有效性、

安全性和规范性，根据〘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专项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〙（豫财社

〔2011〕293 号）和〘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全民技能

振兴工程的若干意见〙（豫政〔2012〕60 号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

〘郑州市使用就业专项资金开展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操作办法〙，



 

 — 2 — 

望各有关单位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 ○ 一 二 年 十 月 十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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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使用就业专项资金开展职业培训 

及职业技能鉴定操作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 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专项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〙（豫财

社〔2011〕293 号）和〘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全民技

能振兴工程的若干意见〙（豫政〔2012〕60 号）文件中关于职业

培训及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建设精神，大力开展职业培训，营造良

好的就业创业环境，实现提升全民技能和推动就业的目标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使用就业专项资金开展职业培训及职业技能鉴定

主要包括就业技能培训、创业培训、劳动预备制培训、企业新录

用人员培训、职业技能鉴定以及经批准的扶持就业的其他培训。 

第三条  使用就业专项资金进行职业培训及职业技能鉴定

的对象为：城镇登记失业人员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毕业年度

内高校毕业生、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（以下简称

四类人员）。 

第四条  四类人员每人每年只能享受一次职业培训补贴，不

得重复申请，享受职业培训补贴的培训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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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登记失业人员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、岗前培

训有效课时不得少于 120 课时，国家培训大纲已有明确课时要求

的按大纲规定执行。 

为加强培训管理，确保资金安全，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推行指

纹考勤制度。 

第五条  市财政部门根据就业形势变化和就业工作的需要，

多渠道筹措资金，加大就业专项资金对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

的投入，此项资金由财政部门预算专项安排。 

 

第二章   职业培训 

第六条  就业技能培训 

四类人员参加就业技能培训，可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门认定的定点培训机构提出培训申请，由定点培训机构组织人

员集中参加培训。其中，组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、毕业年度内高

校生和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培训的，培训机

构应于开班前 10 日内，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所属培训

就业指导机构报送开班申请，同时附预参加培训学员名单和培训

教学计划，经培训就业指导机构审核后报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行政部门审批，经批准后方可开班。人社部门负责培训办班的

审批、监督和检查。 

组织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参加技能培训的，培训机构应于开

班前 7 日内，通过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网络进行网上申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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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网上审核批准后方可开班。

人社部门和财政部门负责对培训办班的审核、监督和检查。农村

劳动力定点培训机构在开展培训时必须坚持指纹考勤：指纹考勤

率低于 50%的，该期培训班作废。指纹考勤率低于 50%的学员要

取消补贴资格；指纹考勤率达到 90%以上的，按有关规定比例兑

付补贴资金；指纹考勤率在 51%—89%的，按有关规定比例与考

勤率之积兑付补贴资金。 

四类人员参加就业技能培训且经职业技能鉴定合格后，可向

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职业培训补贴，申请材料经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，财政部门按规定将补贴资金直接

拨付给申请者本人。职业培训补贴申请材料应附：培训人员〘身

份证〙复印件、〘就业失业登记证〙复印件（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

生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农村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

除外）、职业资格证书（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或“网上资格认定证明”）

复印件、培训后就业证明，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

（或税务发票）等材料。 

对于参加人社部门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或个人支付培训费

用、申领职业培训补贴有困难的，培训人员可与培训机构签订培

训补贴代为申领协议，由培训机构凭以上相关材料和代为申领协

议向财政部门申请培训补贴，财政部门直接将培训补贴资金拨付

到培训机构账户。 

四类人员参加培训后，培训合格并通过职业技能鉴定取得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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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（未颁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职业应取得专

项职业能力证书），6 个月内实现就业的，按培训补贴标准的 100%

给予补贴。6 个月内没有实现就业的，取得初级及以上职业资格

证书（未颁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职业应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

书），按培训补贴标准的 80%给予补贴；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，

按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的 60%给予补贴。技能培训补贴标准：A 类

专业 800 元，B 类专业 700 元，C 类专业 600 元。专业分类标准

参照相关文件执行。 

第七条  创业培训 

四类人员参加创业培训，可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
提出培训申请，由创业培训经办机构组织人员集中参加培训。各

级创业指导机构或培训经办机构应于开班前 10 日内，向市级创业

指导机构（市劳动保障培训就业指导中心）报送开班申请，同时

附预参加培训学员名单。经批准后，由市级创业指导机构（市劳

动保障培训就业指导中心）按照上级业务部门要求统一安排创业

培训教材、师资、教学计划等。市级创业指导机构（市劳动保障

培训就业指导中心）负责对县（市、区）创业培训办班的审核、

监督和检查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市本级创业培训班的

办班审批等有关事项的审核、监督和检查。 

四类人员参加创业培训后，可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门申请培训补贴，申请材料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，

财政部门按规定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申请者本人。创业培训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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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申请材料应附：培训人员〘身份证〙复印件、创业培训合格证

书、〘就业失业登记证〙复印件（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、农村转

移就业劳动者、农村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除外）、培训

后开业证明，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等材料。 

对参加人社部门组织的免费创业培训或个人支付培训费用、

申领培训补贴有困难的，培训人员可与培训机构签订培训补贴代

为申领协议，由培训机构凭以上相关材料和代为申领协议向财政

部门申请培训补贴，财政部门直接将培训补贴资金拨付到培训机

构账户。 

四类人员参加培训后，培训合格并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，

6 个月内实现创业的，按培训补贴标准的 100%给予补贴；6 个月

内没有实现创业的，按培训补贴标准的 60%给予补贴；创业培训

补贴标准为 1500 元。 

第八条  劳动预备制培训 

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，

对其中农村学员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学员，给予一定

的生活费补贴。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申请材料经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审核后，财政部门按规定将补贴资金直接拨入到定点培训

机构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；生活费补贴申请材料经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，财政部门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拨付给学员本

人。 

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标准参照河南省财政厅、教育厅、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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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〘关于转发〖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

理暂行办法〗的通知〙（豫财教〔2010〕21 号）规定的我省中等

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标准，按每人 1000 元确定，培训时间 6-12

个月。生活费补贴标准按每人每月 150 元确定，每人补贴最长不

超过 6 个月。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申请材料除前面规定的职业培

训补贴材料外，还应附初（高）中毕业证书等凭证材料。生活费

补贴申请材料应附：申请人员〘身份证〙复印件、〘就业失业登记

证〙复印件（农村初高中毕业生除外）、初（高）中毕业证、城市

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证明等凭证材料。 

第九条  企业新录用人员培训 

企业新录用的四类人员，与企业签订 6 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

同，在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 6 个月内由企业依托所属培训机构或

政府认定的培训机构开展岗前就业技能培训的，根据培训后继续

履行劳动合同情况，按照当地确定的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的 50%，

对企业给予定额职业培训补贴。企业开展岗前就业技能培训前，

需将培训教学计划、培训人员花名册等材料报当地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培训就业指导机构审核，然后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行政部门审批，经批准后方可开班。人社部门负责对企业培训办

班的审核、监督和检查。培训后，企业可根据劳动者继续履行劳

动合同情况，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培训补贴。申请材料

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，财政部门按规定将补贴资金直

接拨入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。企业申请职业培训补贴应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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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人员花名册、培训人员〘身份证〙复印件、〘登记证〙复印件、

劳动合同复印件、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“网上资格认定证明”等凭

证材料。 

企业委托人社部门对本企业新录用人员培训的，财政部门可

参照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，将培训补贴资金拨付到培训机构账

户。 

 

第三章  职业技能鉴定 

第十条  四类人员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

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，可向职业技能鉴定所在地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申请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。职业技能鉴定补贴

标准为：A 类专业初级每人 130 元；B 类专业初级每人 110 元；

C 类专业初级每人 90 元。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每人 90 元。专业分

类标准参照相关文件执行。 

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申请材料应附：申请人〘身份证〙复印件、

〘就业失业登记证〙复印件、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、职业技能鉴

定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（或税务发票）等凭证材料，

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，财政部门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

付给申请者本人。对于个人支付鉴定考核费用、申领补贴有困难

的，可与鉴定机构签订鉴定补贴代为申领协议，由鉴定机构凭以

上相关材料和代为申领协议向财政部门申请鉴定补贴，财政部门

直接将补贴资金拨付给鉴定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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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资金的管理与监督 

第十一条  申报资金时，申报内容符合有关条件并通过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、市财政部门复核的，由市财政部门及

时拨付资金。市财政部门、人力资源行政部门负责资金的管理和

监督。 

第十二条  使用就业专项资金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

定必须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 

第十三条  使用就业专项资金用于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技

能鉴定，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，遵循突出

重点、讲究效益的原则。年底要对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开展情况

进行全面考核，全年重点跟踪检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人力资源  就业资金  使用办法  通知 

 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2012 年 10 月 10 日印发 


